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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直播

和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一批打

着“财经专家”“股市导师”旗号

的伪财经“大 V”迅速崛起。他们

利用普通投资者渴望财富增值

的心理，通过非法荐股、编造股

市“小作文”、AI生成虚假信息等

手段大肆收割流量与钱财，严重

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

从“内幕消息”到加密私域

“进群获取内幕消息”“精准

荐股送你暴富”“导师一对一操

盘指导”“跟着股神实现财富自

由”……不少投资者在网上看到

过类似的宣传。

视频平台上一位有 14 万粉

丝的股市分析类博主，其发布的

内容大多是正常的股市动态分

析，但其视频的置顶评论里长期

挂着一条带链接的评论——“股

市便宜的信息差渠道”。记者点

开链接后跳转到一个在线文档，

文档里写道“A 股超全信息差资

讯大全……短线、波段、长线资

讯都有”，并附带数个 QQ 账号，

称需添加店主 QQ 查看具体信

息。

记者添加店主 QQ 后，对方

发来一条信息称“仅限粉丝参

与，文档请勿外传”，随后又发来

一条在线文档的链接。记者打开

后看到是一个推广付费会员的

文档，会员权益包括小道消息、

研报、小表格在内的独家源头消

息；150 多个财经“大 V”的圈子

内容消息……

文档称，其消息更新的平台

在自建的 App 里，需要办理会员

后才会给下载 App 的方法。其

中，年付费会员 399.8 元，四年付

费会员需要1199.8元。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记者也

看到大量展示自己投资操作的

博主，有的展示如何在黄金以及

比特币市场做交易，并在简介中

称“13 年经验老手，私教课私聊

咨询”；有的定期更新投资收益，

不断强调自己“目标达成”“投资

成功”等，并在评论区隐晦表达

可以“进群抄作业”；还有的账号

每天分享比特币行情以及投资

操作，并表示可以交流如何炒比

特币……

这些所谓的财经“大 V”，往

往都不会直接添加微信号，而是

通过 QQ 群组的群文件进行信

息传递。QQ 群组中也并不会直

接沟通投资事宜，而是进一步要

求 粉 丝 添 加 其“SafeW”以 及

“Telegram”账号好友。

记者搜索发现，“Telegram”

由于其用户注册无需身份认证，

且记录会随时清除，因此成为诈

骗发生的重灾区。“SafeW”也是

一款主打“安全加密”的即时通

讯软件，2025 年上海徐汇警方发

布反诈提示，明确将“SafeW”列

入“涉诈聊天类 App”名单。诈骗

分子在主流社交平台与受害者

建立联系后，以“更安全私聊”为

由引导下载，然后实施虚假投资

理财等诈骗活动。

从“人设打造”到“精准收割”

近期，“40 万粉丝财经‘大

V’易伟操纵北京三夫户外用品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股民获赔

15.7 万元”案件引发资本市场广

泛关注。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显示，易伟在担任三夫户外

董事期间，通过控制76个证券账

户，以集中资金、连续买卖、对倒

交易等手段操纵股价，非法获利

近 2800 万元。他通过微博、微信

提供推荐个股、预测行情、指导

操作等证券咨询服务，并以“付

费会员”形式向粉丝收取高额费

用，非法所得近 2400 万元，最终

被证监会罚没合计超9900万元。

观察这些伪财经“大 V”的

“生意经”，呈现出标准化、产业

化、跨平台化的特征。

第一步：人设包装。无论是

“张哥滚雪球”的投资专家形象，

还是此前被查处的“京圈富少”

的富二代人设，通过营造财富自

由的假象吸引想“挣大钱”的投

资人。

记者发现，部分平台对财经

类视频博主无任何金融从业资

质要求，有的平台金融类账号认

证要求认证者持有相关资质证

书，但一些没有任何资质的人员

通过花钱也能买“认证”。

第二步：内容引流。股市中

“小作文”现象频发，利用短视

频、直播等形式编造、传播虚假

信息或夸大其词的言论来影响

市场情绪，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不

稳定性和投资者的盲目跟风。部

分平台的推荐机制对煽动性内

容、高收益展示给予流量倾斜，

为非法荐股提供了传播土壤。

第三步：收割离场。当粉丝

积累到一定规模后，通过付费课

程、会员社群、实时荐股等方式

变现。这些博主多采用多平台分

发、主账号与小号联动的模式，

引流、付费、服务环节相互分离，

一旦被查处可快速“换马甲”重

生。

从单打独斗到协同治理

面对这些乱象，监管部门已

从单一处罚转向“监管+平台+

司法”的全链条治理。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工业

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八

部委联合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

销管理办法》，对金融机构开展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

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

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

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将于今年

9月30日正式实施。

办法规定，通过公众号、直

播、短视频营销金融产品的，应

当在金融机构自营平台或金融

机构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合法

开设的账号进行，营销人员应当

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具备从事

相关业务的资格，并获得金融机

构授权同意。

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应当加

强对从事金融产品营销及相关

信息内容生产活动主体的资质、

资格核验，并在金融产品营销类

账号主页展示其金融业务资质

或职业资格等认证材料名称。

蚂蚁集团相关人士表示，办

法首次将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开

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全部

纳入监管，填补了当前跨行业和

跨机构的监管空白，能有效遏制

虚假宣传，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

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

金融学院副教授李楠看来，金融

投资与网络营销是格格不入的，

金融是现在做决策，损失和收益

未来才会实现的具有风险和不

确定性的决策，而金融市场的信

息不对称性巨大，投资者仅凭网

红“大 V”的推荐或过往业绩来

做判断，往往会陷入“追涨杀跌”

的行为误区。

上海星瀚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阮霭倩说，互联网平台作

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必须切实履

行主体责任，从源头遏制乱象蔓

延。比如，建立跨平台联合惩戒

机制，防止违规账号“换平台重

生”。

李楠强调，伪财经“大 V”乱

象屡禁不止，除了违规者的别有

用心和平台的监管漏洞外，另一

重要原因在于有人抱着能够通

过内幕消息或炒股秘笈而一夜

暴富的急功近利心态进行投资，

提高社会大众的金融素养非常

重要。 （据《新华每日电讯》）

“大V”披着财经外衣割韭菜 起底网络非法荐股黑链


